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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类 

 

关于对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第九届政协第二次 

会议第 73 号提案答复的函 

 

普宏清委员： 

你提出的《关于更换河滨路及新平大道红绿灯的建议》的提

案已交我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 

接到提案后，我局联合县交警大队及时进行研究，现结合新

平县美丽县城建设情况作如下答复： 

一、我县正在实施美丽县城建设，新平大道目前正在半封闭

施工进行道路改造，完成后将对河滨路进行改造。 

二、道路工程改造完成后将对新平大道及河滨路红绿灯进行

改造。 

 

 

新平县城市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0 月 24 日 

 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易天华 13988492931） 

抄送：县政府办公室，县政协提案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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